
性能设计那些事儿 

盈建科技术周胤呈 

 

前言：随着行业不断发展，性能设计的应用越发普遍。以往对于部分复杂项目或者超限工程，

会运用《抗规》、《高规》中的性能设计相关章节，对结构构件进行承载力、变形验算。近两

年规范不断迭代更新，部分规范取消了传统的“小震弹性”做法，直接按设防烈度地震动参数

进行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如：2021 年 6 月开始实施的广东省新高规、同年 9 月实施的新

版隔震标准等。规范对于设计理念的调整，导致部分还未接触过性能设计的工程师难以适应。

本篇旨在帮助设计师理解何为性能设计，并简述不同规范中性能设计的相关规定，以及在 yjk

程序中如何实现性能设计。 

性能设计总述 

我国的建筑抗震设防的基本思想和原则是“三水准设防、两阶段设计”，三水准设防即“小

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两阶段设计即“弹性内力的承载力验算、弹塑性变形验算”。

对于大多数结构可只进行“小震不坏”设计，再通过概念设计和抗震构造措施来满足“中震可

修、大震不倒”的目标，无需再进行中震、大震的相关计算。当有更高的设防目标时，需要

整个结构或者部分构件满足“中震不坏、大震可修”甚至“大震不坏”时，此时应当进行性能设

计。总之，性能设计就是在三水准设防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设防目标。 

性能设计区别于传统小震设计，各规范细节的规定又不尽相同，但关于性能设计的本质

基本是一致的。如：不考虑荷载分项系数，不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材料强度：中震取

标准值，大震取极限值，阻尼比调整。 

(1) 基本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调整系数 

性能设计采用设防或罕遇地震进行验算，一般情况都不会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调整系

数。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如“抗规”式 M.1.2-1、“隔标 2021”、“导则”关于中震的设计仍

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调整系数。 

(2) 性能设计下地震不与风荷载组合 

按照地震重现期的时间，设防地震重现期为 475 年，罕遇地震重现期为 2000 年左右，

此时和风荷载同时作用的概率接近于 0，所以性能设计均不考虑风荷载与地震的组合 

(3) 等效线性化 

进行性能设计时，部分构件会进入到塑性阶段，刚度退化。为了模拟实际情况，可以

采用刚度折减来近似处理，如： 

a：连梁刚度折减(各规范均有规定) 

b：竖向构件初始刚度的折减(可参见“抗规”M.1.3-2 及条文说明)； 

 

 

c：中梁刚度放大系数调整(“广东高规 2021”的 5.2.2 条关于地震作用下梁刚度放大系数



对比传统中、边梁刚度放大系数有所减小) 

 

(4) 地震力折减 

相较于第(3)条，考虑中、大震作用下刚度退化的另一条思路即地震力折减。“广东高规

2021”、“钢标 2017”有所体现： 

广东高规 2021： 

 

 

钢标 2017： 

 

(5) 周期折减系数 

周期折减主要是考虑非承重墙体对主体结构刚度的放大作用，在中、大震作用下，

墙体开裂，刚度较小震时减小，所以刚度折减系数应当适当增大，通常不考虑。 

接下来，笔者整理了部分规范的性能设计在 YJK 程序中实现的问题，逐一展开。 

性能设计之“抗规” 

“抗规”中的性能设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以承载力或者变形作为指标，力

与变形控制其一。盈建科程序以承载力进行相关性能设计，所以本篇只讨论这一部分内容。 

承载力参考指标示例，将性能要求分为 4 个等级，即性能 1、性能 2、性能 3、性能 4. 

详见“抗规”表 M.1.1-1。相关公式的验算，详见“抗规”M.1.2。部分用户会按照“高规”的思维，

将性能要求 1、2、3、4 和 M.1.2-1~M.1.2-4 一一对应，这是对“抗规”性能设计的误解。以下

表格将“抗规”性能要求和验算公式一一对应： 

性能

要求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1 
完好，按

常规设计 

完好，承载力按抗震等级调整

地震效应的设计值复核 

(对应公式 M.1.2-1) 

基本完好，承载力按不计抗震等

级调整地震效应的设计值复核 

(对应公式 M.1.2-2) 

2 
完好，按

常规设计 

基本完好，承载力按不计抗震

等级调整地震效应的设计值复

核 

(对应公式 M.1.2-2) 

轻~中等破坏，承载力按极限值

复核 

(对应公式 M.1.2-4) 

3 
完好，按

常规设计 

轻微损坏，承载力按标准值复

核 

(对应公式 M.1.2-3) 

中等破坏，承载力达到极限值后

能维持稳定，降低小于 5% 

(对应公式 M.1.2-4) 

4 完好，按 轻~中等破坏，承载力按极限值 不严重破坏，承载力达到极限值



常规设计 复核 

(对应公式 M.1.2-4) 

后基本维持稳定，降低少于 10% 

(对应公式 M.1.2-4) 

整理好表格后，盈建科程序如何实现这 4 个不同的性能要求，只需理清楚程序如何实现

M.1.2 对应的 4 个公式即可。 

M.1.2-1： 

 

M.1.2-1 公式和多遇地震下构件承载力验算几乎一致，唯一的区别是不计入风荷载效应

的地震作用效应基本组合。为此，程序无需进入性能设计菜单，直接将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改写为中震下的数值，且不考虑风荷载参与地震组合。(7 度为例) 

参数设置如下： 

 



 

 

M.1.2-2： 

  

M.1.2-2 公式在 M.1.2-1 基础上，取消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调整系数。实现 M.1.2-2 公

式的设防地震承载力验算，勾选“中震弹性” 



 
实现 M.1.2-2 公式的罕遇地震承载力验算，勾选“大震弹性”： 

 

此时程序自动不考虑风与地震组合(即使勾选上风荷载参与地震组合)、不考虑与抗震等

级有关的调整系数。 

 

 

M.1.2-3： 



 

M.1.2-3 公式，采用标准组合，按材料强度标准值复核。实现 M.1.2-3 公式的设防地震

承载力验算，勾选“中震不屈服” 

 

实现 M.1.2-3 公式的罕遇地震承载力验算，勾选“中震不屈服+罕遇地震动影响系数最大

值”(“中震不屈服”程序对应“标准值+标准组合” 的算法，地震动可以修改地震影响系数最大

值控制)： 

 

 

此时程序自动不考虑风荷载参与地震组合、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不考虑

荷载分项系数、不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M.1.2-4： 

 

 

M.1.2-4 公式，采用标准组合，按材料强度极限值复核。实现 M.1.2-2 公式的设防地震

承载力验算，勾选“大震不屈服+设防地震动影响系数最大值”(“大震不屈服”程序对应“极限



值+标准组合”的算法，地震动可以修改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控制)： 

 

 

实现 M.1.2-4 公式的罕遇地震承载力验算，勾选“大震不屈服”： 

 

此时程序自动不考虑风荷载参与地震组合、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不考虑

荷载分项系数、不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性能设计之“高规” 

“高规”性能设计相较“抗规”更加清晰、具体。程序在执行上也更加便捷。“高规”将抗震

性能目标分为 A、B、C、D 四个等级，1、2、3、4、5 五个水准。这里比较多的用户容易将

“高规”中的 1、2、3、4、5 五个水准，等同于“抗规”的性能 1、2、3、4。实际上“抗规”的性

能 1、2、3、4 是 4 个不同的性能要求，也是根据性能目标震后损失、结构的特殊性划分的，

概念上等同“高规”的 A、B、C、D 四个目标等级。 

 

执行不同的性能水准，只需在程序中选择即可： 

中震性能水准可选 1、2、3、4，大震性能水准可选 2、3、4、5。 



 

 

(注意：程序的执行和规范本质有所不同，规范的 3、4、5 性能水准明确应进行弹塑性计算

分析，但程序的上部结构计算为线弹性的有限元计算，所以早期程序并没有提供“高规”性能

设计方法。后因“广东高规”明确可按线弹性方法进行性能设计，用户也逐渐接受按照此等效

的方式，程序便增加了“高规”的性能设计。) 

勾选性能设计“高规”，定义好关键构件、一般竖向构件、水平耗能构件属性后，软件自

动按照《高规》3.11.3 关于某一性能水准下按构件属性分类的正、斜截面的相关公式和规定

执行。 

软件默认底部加强区剪力墙、转换柱、转换梁为关键构件，柱、支撑为一般竖向构件，

梁为水平耗能构件，如果实际设计的构件属性与默认不符，用户可在“前处理及计算”的性能

设计菜单中修改构件的性能设计属性。 

 



性能设计之“广东高规 2013” 

“广东高规 2013”式 3.11.3-1 较“高规”有较大的不同，方法上“高规”采用 LSD (极限状态

设计法)，“广东高规”采用 ASD (许用应力设计法)， 

LSD 基于可靠度近似概率设计理论，安全度通过对不同工况考虑不同的分项系数来体

现。简单表达式： 

Sd≤Rd 

(相关情况再考虑结构重要性系数或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 

ASD 直接将工况叠加，可以理解为“标准组合”，然后不小于材料本身的强度(标准值)，

安全度通过对材料强度的折减来考虑。简单表达式： 

Sk≤ξRk 

从“广东高规”可以看出，水准越高，承载力利用系数越小，安全度越高；“压、剪”状态

较“拉、弯”状态安全度更高，体现“强剪弱弯”的设计理念。 

 

 

 

 

程序对于“广东高规 2013”的执行较为便捷，选择对应的规范和水准即可： 

  

性能设计之“广东高规 2021” 

前年 6 月，广东省推出新版广东高规，因率先取消“小震弹性”，直接将设防烈度地震动



参数进行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这一规则的改变，引起当地较大的讨论和热议。 

对于“广东高规 2021”性能设计相关承载力验算在“广东高规 2013”基础上调整了反应谱

曲线、引入了地震力折减系数： 

“广东高规 2021”反应谱曲线 

 

 

地震力折减系数： 

 

 

引入地震力折减系数原因如下图： 

(图片来源：方小丹关于广东省标准 DBJ/T15-92-202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修订说明) 

 

程序对于“广东高规 2021”的执行，同样选择对应的规范和水准即可： 

 

  

执行后，程序按照新高规的反应谱和对应的公式执行。 



性能设计之“深圳高规” 

“深圳高规”在“高规”、“广东高规 2013”基础上细化了结构抗震性能设计方法，增加了结

构抗震性能目标 D+及相应的目标水准；在“关键构件”与“普通构件”间增加了“重要构件”；增

加了不同结构类型构件和楼板的抗震性能目标。 

 

和“高规”类似执行不同的性能水准，只需在程序中选择即可： 

中震性能水准可选 1、2、3、4，大震性能水准可选 2、3、4、5。 

“深圳高规”对于不同性能水准下构件的承载力验算需要率先确定性能目标、再根据规范

5.2~5.3 节相关表格确定相关构件进行“弹性”、“不屈服”设计。最后按照第 6.6 节相关公式进

行验算。笔者认为其逻辑优于传统规范。以剪力墙结构进行中震性能设计为例： 

确定性能目标为 C，确定性能水准： 

 

再根据表 5.2.2 对结构构件进行“弹性”或“不屈服”设计 

 

最后按照 6.6 节对应的公式，进行承载力设计。 

 

 

进行相关构件的承载力验算。 



 

 

性能设计之“隔标 2021” 

新版隔震标准，取消了小震设计，同样采用中震进行承载力和变形验算(非隔震层)，区

别于《抗规》的分部设计法。关于“隔标 2021”附录 A 隔震建筑抗震性能设计，程序暂时不

支持。程序按照 4.4.6 条，进行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重要水平构件相关设计。 

“隔标 2021”的中震设计和传统规范较大的不同主要为以下两点： 

1. 方法不同 

“隔标 2021”采用复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其反应谱也区别于抗规的反应谱(将抗规反

应谱的速度曲线下降段和位移直线下降段糅合为一段函数，并采用曲线下降)。 

 

2. “隔标 2021”仍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调整系数。 

对于隔震层上部结构虽然也采用中震设计，但“隔标 2021”明确要求对于隔震层上部

结构仍需考虑与地震作用有关的调整系数(包含：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柱根、薄

弱层等) 

 

 



程序对于“隔标 2021”的执行，需要进入到隔震减震参数页，选择“隔震”后，采用“直接

设计法”，程序会自动选择“复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减隔震元件有效刚度和有效阻尼采用

“迭代确定”。 

 

执行后，程序按照“隔标 2021”的反应谱和对应的公式执行。 

性能设计之“导则中震” 

程序的 4.2 版本关于减震结构设计方法支持《基于保持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抗震技

术导则》即“导则中震法”，此导则也明确了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应基于设防地震进

行承载力设计： 

 

“导则”采用 4.2 节相关公式对构件进行地震作用下的设计，和“隔标 2021”类似仍需

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调整系数。 

 

程序对于“隔标 2021”的执行，需要进入到隔震减震参数页，选择“减震”后，选择“导则

中震法”即可：



 

性能设计之“常见问题” 

这里整理几个用户关于性能设计的常见问题： 

问题一： 

有用户咨询程序采用材料强度仍是设计值？并非规范规定的标准值？ 

这里做一个详细解释：即使是进行性能设计，程序仍然按照规范，进行持久、短暂设

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此时将地震设计状况按照性能设计相关公式进行构件承载力设

计。 

 

如若配筋为非地震状况，程序仍然采用设计值；地震状况，程序采用标准值。可以查看计



算书中的构件详细： 

 

如下图：性能设计下的两根不同构件的详细计算书： 

 

 

问题二： 

按照“高规”进行性能设计，性能水准为 4，构件信息中仍有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材料强

度仍然取的是 fc？ 



 

只是公式显示的原因，此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 1.0，fc=20.06(程序按照“混规”条文

4.1.3 计算，规范表中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的结果) 

0.15x1.0x20.06=3.01 

 

问题三： 

“广东高规 2021”性能设计中的承载力利用系数规范取值较为独特，感觉无规律？ 

此问题为规范理解问题，实际可以对上表达式进行一个转化： 

KSk≤Rk 

K=1/ξ 

整理为表格，则有： 

性能水准 
压、剪 拉、弯 

ξ K ξ K 

1 0.60 1.65 0.69 1.45 

2 0.67 1.5 0.77 1.3 

3 0.74 1.35 0.87 1.15 

4 0.83 1.2 1.0 1.0 

可参考方小丹关于“新高规”的修订说明 

问题四： 

执行“广东高规 2021”进行性能设计时，程序无地震力折减系数、承载力利用系数的填写

的菜单，如何查看取值？ 

程序未直接输出地震力折减系数、承载力利用系数对应的取值，按照规范默认执行。但

是可以通过组合、构件详细计算书校核程序取值的正确性。 

地震力折减系数： 

以水平耗能构件性能水准 4 为例，地震力折减系数取 0.7，构件重要性系数取 0.7 



 

地震作用下组合值输出为 0.7x0.7=0.49，构件信息： 

 

承载力利用系数： 

如：执行性能水准 1，此时柱配筋为地震设计状况控制。则有： 

钢筋材料强度标准值为 fyk=400，考虑承载力利用系数 0.6，取值 400x0.6=240. 

混凝土材料强度标准值为 fck=20.06，考虑承载力利用系数 0.6，取值为 12.04.查看此构

件详细： 

 

问题五： 

执行“广东高规 2021”如何确认计算时采用了新高规反应谱？ 

在计算参数中单独查看反应谱曲线，不太明显。将步长调整为 100(新高规反应谱基本周

期限值为 10s)，再对比国标和新高规反应谱曲线，此时就很明显了。由于新高规反应谱函数

在长周期下降得更快，末段位置更贴近 x 轴，明显区别于国标： 



 

 

 


